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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強化供應鏈夥伴關係

供應商夥伴關係

台汽電在推動事業活動的基礎上，與供應商之間的良好合作夥伴關係，是台汽電降低營運成本、增進發

電效率及確保燃料穩定供應之重要基礎。本公司至 2016 年底總供應商登記數量為 2,031 家，其中國內

廠商共有 1,913 家約佔 94.2%，國外廠商有 118 家約佔 5.8%。電廠主要機組設備之提供、維護及備

品供應等以國外廠商為主，其餘設備、備品採購及工程發包以國內廠商為主，供應商主要可劃分為燃料

供應商 ( 煤炭及橡膠片 ) 、工程承攬商、材料及設備供應商 3 大類。

供應商管理

謹慎選擇供應能力及產品品質優異之供應商，確保穩定供應廠內設備備品、確實執行發包工程，並依公

司採購作業程序書辦理採購、發包作業，以公平合理為原則，依專業判斷作適當之採購決策。

台汽電與供應商所制定的採購及工程合約，約定有關產品品質、交期、付款辦法、逾期罰則、履約及保

固責任等條款，各方面均訂立明確的規定與目標，並由相關單位負責執行及後續驗收工作。在此供應商

管理的模式下，精確降低採購成本以達成公司預定目標，在創造雙贏的前提下達到相互激勵與共同成

長，展現相乘的採購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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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誠信經營政策

台汽電為建立及落實誠信經營理念之企業文化，防範不誠信、收受不正當利益或其他異常行為，特別訂

定如涉有不誠信行為之情事，得隨時無條件終止或解除契約；或如有收受佣金、回扣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時，應立即據實告知，如因此使本公司遭受損害時，得請求損害賠償等相關條款，以供遵循，相關合約

一般條款亦皆敘明檢舉作業及管道。

供應商評選

  燃料供應商 ( 煤炭及橡膠片 )

燃煤採購供應商依台汽電邀標說明書及規格表提供符合之燃煤並附上相關證明文件，包括符合環保、

勞工實務及社會面向之相關規範，供應商皆能提供符合本公司規格之煤炭。

橡膠片採購供應商除依台汽電提供之橡膠片之供應規格、進場流程及品質檢查表提供合格膠片外，另

須符合環保署廢輪胎回收政策之法規，提供合格之橡膠片並符合環保、勞工實務及社會面向之相關規

範。

  工程承攬商、材料及設備供應商

工程承攬商、材料及設備供應商依台汽電提供之採購規格、邀標須知、工程規範、承攬商工作安全衛

生管理規則等規定，提供符合需求之報價資料，並遵從環保、勞工實務及社會面向之相關規範。此

外，與供應商簽署採購合約或工程合約時，均明訂要求供應商須遵守政府相關法令規定僱用勞務工作

人員，前述法令包含「勞動基準法」、「職業安全衛生法」、「勞動檢查法」、「危險性工作場所審

查及檢查辦法」及其施行細則等相關法規。

供應商評鑑機制

台汽電重視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嚴格禁止供應商雇用童工或有違反人權之情形。為確保品質並有效管

理，由採購單位及請購單位辦理評鑑，填寫「供應商評鑑表」或「施工廠商評鑑表」有關信賴度、價格、

品質與交貨等四大項目之評分欄位，供應商並填具企業社會責任承諾書作為評鑑參考。

自 2017 年起採用新版廠商評鑑辦法，以每年之評鑑實際得分，將廠商分成 A、B、C、D 四等級，評鑑

等級辦法說明如下：

等級 A：85 分 ( 含 ) 以上，屬合格廠商，得優先提名參加議價或比價。

等級 B：70 分 ( 含 )~85 分，屬合格廠商。

等級 C：50 分 ~70 分，屬不合格廠商，除專簽核准外，停權三年內不得參與本公司之採購發包。

等級 D：50 分 ( 含 ) 以下，屬不合格廠商，除專簽核准外，停權五年內不得參與本公司之採購發包。

台汽電及星能公司 2016 年廠商評鑑合格廠商為 76 家，不合格為 1 家。經多年評鑑結果，台汽電了解、

掌握供應商的各方面配合狀況及工程品質，並提供選商之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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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登記及評鑑作業流程圖如下：

未合格供應商後續改善管理計畫

持續強化供應商管理為規劃重點，台汽電於每年年底定期辦理廠商評鑑，「不合格廠商名單」中供應商

仍屬少數，若發現缺失即要求供應商改善並提出適當的解決方案，並給予明確目標及改善時間，若發生

不願配合情事即立即啟動違約機制，以扣除進度款、尾款或履約保證金之方式進行處置，以維護公司最

大權益。

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之落實

台汽電及關係企業在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推動環境永續發展及維護基本人權，並符合相關法令規範之同

時，也促使供應商夥伴能遵循以下的行為標準：

服務責任

供應商及其關係企業所提供之任何採購、工程承攬業務、服務事由，應合乎一切政府法令及國際準則之

規定，如有違反法令之行為，台汽電公司及其關係企業有權依據相關合約要求，要求本公司進行改善或

終止合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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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維護

01   供應商必須遵守相關勞動法規之規定，保障所屬員工，包括臨時員工、移民員工、工讀生、約聘人

員、直屬員工，以及任何其他類型工作者的人權和員工權益。

02   供應商應遵循國際公認之勞動人權，如結社自由、集體協商權、關懷弱勢族群、禁用童工、消除各

種形式之強迫勞動、消除僱傭與就業歧視等，並確認人力資源運用政策無性別、種族、社經階級、

年齡、婚姻與家庭狀況等差別待遇，以落實就業、雇用條件、薪酬、福利、訓練、考評與升遷機會

之平等及公允。

03    供應商應依據當地法令對於職場安全環境衛生之規範，提供安全及健康的工作環境。

道德規範

01   供應商應避免違反商業誠信原則，不得為個人、公司或第三人之利益，而有要求、期約、交付或收

受任何形式之餽贈、招待、回扣、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之行為。

02    供應商應確保不會公開、揭露或洩露台汽電及其關係企業的任何機密訊息。

環境保護

為了保護公眾的健康安全及環境的永續，供應商應遵守所有相關法律及國際準則，並以環境信賴的方式

經營，以期能展現在環境保護之相關責任。


